
 

  

主 旨：期貨集中交易市場 115 年農曆春節休市暨相關事宜 

說  明： 

⼀、 依 114 年 10 月 30 日台期交字第 1140003036 號函、業務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及期貨商、結算會

員辦理結算交割作業要點第拾點、第拾壹點、第拾貳點及第拾伍點辦理。 

二、 115 年 2 月 12 日及 2 月 13 日期貨集中交易市場無交易，2 月 14 日至 2 月 22 日為除夕暨農曆

春節連續假期，期貨集中交易市場依規定休市。 

三、 115 年 2 月 11 日為農曆春節前最後之交易日，當日下午 3 時開始之盤後交易時段交易至次日上

午 5 時，其交易屬 2 月 23 日(農曆春節後開始之交易日)，相關部位處理及結算作業說明如下： 

(⼀)2 月 11 日盤後交易時段之成交部位於 2 月 12 日上午 7 時前併入⼀般交易時段之部位。 

(二)2 月 12 日及 2 月 13 日無交易，期交所不另行公布每日結算價，期貨商辦理部位結帳作業， 

   按下列價格計算交易人持有部位之權益： 

１、盤後交易時段豁免代為沖銷商品及期貨交易契約未訂有盤後交易時段者，依期交所 2 月 11

日公布之每日結算價計算；倘適用盤後交易時段之股票期貨契約訂於 2 月 23 日為契約調整

生效日，應按配合契約調整內容決定之開盤參考價計算。 

２、盤後交易時段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依 2 月 12 日上午 5 時盤後交易時段之收盤價計算。 

四、 115 年 2 月 12 日至 2 月 22 日為期貨集中交易市場休市日，依各契約交易規則，部分商品之最後

交易日、最後結算日(到期日)及新掛月/週到期契約之上市日等相關異動說明如下，請提醒交易人

注意： 

(⼀)最後交易日提前至 115 年 2 月 11 日及最後結算日提前至 115 年 2 月 12 日之契約為：115

年 2 月到期之東證期貨契約。 

    (二)最後交易日及最後結算日(到期日)順延至 115 年 2 月 23 日之契約如下： 

       １、115 年 2 月到期之國內股價指數類及股票類期貨與選擇權契約。 

       ２、115 年 2⽉到期之美元兌⼈⺠幣及⼩型美元兌⼈⺠幣期貨契約。 

    (三)新掛月/週到期契約上市日順延之契約如下： 

       １、上市日順延至 115 年 2 月 23 日之契約： 

          (１)東證期貨 115 年 4 月到期契約 

(２)臺指選擇權 115 年 2 月第 4 週週五到期契約(202602F4) 

(３)小型臺指期貨、臺指選擇權 115 年 3 月第 1 週週三到期契約(202603W1) 

(４)臺指選擇權 115 年 3 月第 1 週週五到期契約(202603F1) 

(５)股票選擇權 115 年 3 月第 1 週週三到期契約(202603W1) 

２、上市日順延至 115 年 2 月 24 日之契約： 

  (１)國內股價指數類及股票類期貨與選擇權 115 年 2 月契約到期後之新掛月份契約。 

(２)美元兌⼈⺠幣及⼩型美元兌⼈⺠幣期貨 115 年 2 月契約到期後之新掛月份契約。 

    (四)因最後交易日及最後結算日(到期日)與 115 年 2 月臺指選擇權月到期契約(202602)相同，皆 

為 115 年 2 月 23 日，爰不加掛之臺指選擇權週五到期契約如下： 

１、115 年 2 月第 2 週週五到期契約(202602F2)。 

２、115 年 2 月第 3 週週五到期契約(202602F3)。 

    (五)有關各商品 115 年最後交易日，請見期交所官網，網址： 

https://www.taifex.com.tw/cht/4/calendar 


